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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439 证券简称：三力制药 公告编号：2026-007

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近日，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贵州汉方制

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方制药”）签署了《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转让协议》，

汉方制药将其所持有的顺铂氯化钠注射液等16个药品上市许可及相关权益转让

给公司，转让价款（含税）为人民币200万元。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所涉事项无需提交董

事会及股东会审议通过。

●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变更尚需药品监管部门的审批，能否顺利完成变更

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 上述合同的签署对公司当期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一、交易概述

近日，公司与汉方制药签署了《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转让协议》，约定汉方

制药将其持有的16个药品的上市许可及相关权益转让给公司，其中顺铂氯化钠注

射液（国药准字H20020273）为本次转让核心品种。合计转让价款（含税）人民

币200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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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转让方名称：贵州汉方制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0006222008168

成立日期：1992年7月4日

注册资本：46,690.9万元

法定代表人：龙险峰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

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中

西药品生产、销售；刺梨食用含片、刺梨颗粒生产、销售；卫生用品＜抗（抑）

菌制剂（液体剂）＞生产、销售；进出口贸易（不含出口国营贸易）；预包装食

品、保健品、化妆品、日用品的生产、销售。）

汉方制药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转让标的

本次转让标的为下表1所示16个药品上市许可及全部知识产权和其他权利、

权益，其中，顺铂氯化钠注射液（50ml:顺铂 50mg 与氯化钠 450mg，国药准字

H20020273），为本次转让核心品种。

表 1：本次转让标的明细

序号 品名 规格

1 顺铂氯化钠注射液 50ml:顺铂 50mg 与氯化钠 450mg
2 依托泊苷注射液 5ml:100mg
3 紫杉醇注射液 5ml:30mg
4 羟喜树碱注射液 5ml:5mg
5 羟喜树碱注射液 10ml:10mg
6 注射用盐酸托泊替康 4mg(按 C23H23N3O5 计算)
7 高三尖杉酯碱注射液 2ml:2mg
8 注射用盐酸托泊替康 2mg(按 C23H23N3O5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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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品名 规格

9 苦参素注射液 2ml:200mg
10 依托泊苷注射液 2ml:40mg
11 羟喜树碱注射液 2ml:2mg
12 高三尖杉酯碱注射液 1ml:1mg
13 顺铂氯化钠注射液 100ml:顺铂 100mg与氯化钠 900mg
14 头孢羟氨苄胶囊 0.25g(按 C16H17N3O5S 计)
15 头孢羟氨苄胶囊 0.125g(按 C16H17N3O5S计)
16 头孢羟氨苄颗粒 0.125g(按 C16H17N3O5S计)

（二）主要药品情况简介

顺铂氯化钠注射液：用于治疗卵巢癌症及头部肿瘤、膀胱癌、食管癌、肺癌

及结肠癌的基础用药。

注射用盐酸托泊替康：用于初始化疗或序贯化疗失败的转移性卵巢癌，以及

对一线化疗敏感的一线化疗失败的小细胞癌，还可用于胃癌、宫颈癌、中枢神经

系统恶性肿瘤。

依托泊苷注射液：用于治疗小细胞及非小细胞肺癌，恶性淋巴瘤、恶性生殖

细胞瘤、白血病，神经母细胞瘤、横纹肌肉瘤、卵巢癌、胃癌及食管癌。

羟喜树碱注射液：用于原发肝癌、胃癌、膀胱癌、直肠癌、头颈部上皮癌及

白血病。

紫杉醇注射液：临床用于卵巢癌和乳腺癌的一线药物，对非小细胞瘤、头颈

部癌、食管癌、胃癌等也有效。

高三尖杉酯碱注射液：用于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对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及真性红细胞增多症也有疗效。

苦参素注射液：用于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及肿瘤放疗、化疗引起的白细胞低

下和其它原因引起的白细胞减少症。

（三）交易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价格，基于商业公平公正，双方协商一致达成。

本次交易所涉标的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

在涉及标的权益相关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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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四、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受让方（甲方）：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方（乙方）：贵州汉方制药有限公司

（一）本次转让的标的及内容

1、转让标的

上述表1所示16个药品上市许可及全部知识产权和其他权利、权益。其中，

顺铂氯化钠注射液（50ml:顺铂50mg 与氯化钠450mg，国药准字H20020273），

为本次转让核心品种。

2、转让内容

乙方向甲方转让标的为上述16个药品的完整、独占、无瑕疵权益，包括但不

限于：（1）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全部权利，含药品注册批件、再注册批件、补

充申请批件等全部药品监管批准文件权益；（2）全球范围内标的药品的研发、

生产、委托生产、销售、市场推广、进口、出口、分装、贴牌等全部商业化权益；

（3）标的药品全部技术资料、生产工艺、质量标准、稳定性研究数据、杂质研

究资料、验证文件、CTD注册资料等技术成果，以及对应的专利、商标、著作权、

专有技术、技术秘密等全部知识产权及独占使用权、处分权；（4）标的药品相

关的客户资源、渠道资源、已备案的包材供应商、辅料供应商等配套权益；（5）

标的药品上市后不良反应监测。

（二）转让价格

甲乙双方约定：（1）顺铂氯化钠注射液（50ml:顺铂50mg与氯化钠450mg，

国药准字H20020273）上市许可转让价款（含税）为人民币￥2,000,000.00元，（大

写人民币贰佰万元整）。（2）表1所列除约定核心品种外，均在核心品种转让完

成后无偿赠予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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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在支付交易对价后即拥有标的上市许可持有人的所有相关权益，

并拥有与标的药品相关的全部知识产权。

（2）甲方应及时按本协议约定向乙方支付交易价款。

（3）甲方应配合乙方完成上市许可持有人变更工作并承担政府收取的行政

审批费用。

2、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应同时转让标的药品相关的专利、商标、版权及专有技术等无形

资产并确保甲方不会因生产标的药品而导致侵权。

（2）乙方应根据甲方要求，在合理范围内配合提供相关资料及开展变更工

作，确保标的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和生产场地能够顺利完成变更。

（3）无偿为本协议中标的的生产提供技术指导，解答甲方的技术问题。

（4）对与标的药品有关的全部商业秘密，包括但不限于专利、非专利技术、

技术秘密等，在本协议履行期间及履行完毕后，均负有严格的保密义务，不得泄

露给第三方。

（5）无论标的药品的上市许可是否转移给甲方，在甲方完成交易对价支付

后，标的药品的上市许可、资料、专利及其他全部权益等，均应归属于甲方，尚

未完成转移的标的，乙方仅暂代甲方持有，不得主张任何相关权利。

（四）违约责任

1、甲方因自身原因单方提出终止合同的，甲方支付违约金，乙方退还甲方

所有已支付的转让价款。

2、乙方因自身原因单方提出终止合同的，甲方有权要求继续履行或同意解

除协议。如甲方同意解除协议，乙方退还甲方已支付的转让价款，乙方支付违约

金。

3、乙方在交易执行中将本协议约定标的转让给其他人的，或者在标的的上

市许可转让过程中不予配合的，或者乙方不履行本协议，或者乙方违反本协议约

定的保密义务导致标的药品技术的转让失去意义，均视为严重违约，甲方有权解

除本协议，乙方退还甲方已支付的全部转让价款，并向甲方支付转让价款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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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违约金，如对甲方造成的实际损失大于上述金额，则乙方按照甲方实际损失赔

偿甲方。

4、如协议执行中发生无法满足甲方付款条件且不可归责于任何一方的事由，

甲方有权选择：（1）终止协议并要求乙方退还所有已支付的转让价款；（2）重

新协商确定转让价款。具体由甲乙双方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确定。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公司受让顺铂氯化钠注射液等16个药品的上市许可，符合公司中长期发

展战略，未来或有助于丰富公司肿瘤用药产品线，提升市场竞争力。未来或将为

公司业绩提供新的增长动能，对公司当期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变更尚需药品监管部门的审批，能否顺利完成变更存在

不确定性。后续公司将视具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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